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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团发字[2012]13号


关于在全市城乡青年中心举办2012年“五•四”
青年欢乐节的通知
 
各市（区）团委：

    在共青团90周年华诞即将来临之际，为深入贯彻市委十二届二次全会和团省委十二届五次全会精神，广泛调动农村青年投身“真抓实干，建设幸福侨乡”的伟大实践，充分展示当代农村青年健康向上、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，丰富农村青年的精神文化生活，营造欢乐喜庆的节日氛围，团市委决定在全市城乡青年中心举办2012年“五·四”青年欢乐节，并作为江门共青团“庆祝建团90周年”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。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    一、活动时间
    2012年4月-5月

    二、活动主题
庆建团九十周年· 展幸福侨乡魅力
三、活动内容
“五·四”期间，各市（区）团委要依托镇（街）团委、城乡青年中心、青年社会组织、“农村信息直通车”站点，以“庆建团九十周年· 展幸福侨乡魅力”为主题，广泛组织青年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、志愿服务等活动，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。
（一）组织开展青少年党史、团史教育活动。将“五·四”青年节和纪念中国共青团成立90周年系列活动相结合，开展青少年党、团史教育活动。一是组织动员团员青年观看团省委摄制的“团一大”纪录片《青春的记忆》和阅读相关媒体报道；二是建立“纪念建团90周年，共青团历史回顾”专题网页，突出知识介绍、学习交流、竞赛激励、宣传报道等内容；三是以主题团日、入团宣誓、重温入团誓词等方式，组织团员青年参观“团一大”纪念广场等历史遗迹和团史展览，引导团员青年学习了解团的历史；四是组织开展励志教育活动，引导青年深刻认识广东近年来改革开放取得的丰硕成果。五是结合青少年关注和喜爱的新媒体方式及艺术、情感、时尚等元素，利用微博、动漫等载体引导广大青少年参与党、团史学习。 

（二）组织青年社会组织开展主题活动。各市（区）团委要进一步加强与本地区青年社会组织的沟通联系，根据各地区实际，以“庆建团九十周年· 展幸福侨乡魅力”为主题，积极指导、协助2个以上的青年社会组织开展公益、文体等主题活动，吸引组织内、外的青年参与，发掘、推荐优秀青年人才；并积极发动青年社会组织建团，进一步发挥共青团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作用，不断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。
（三）组织开展义工活动。各城乡青年中心要以巩固我市“创文”成果为中心，结合建团90周年庆祝活动安排，组织开展各项义工活动。以“邻里互助”为重点，组织义工服务队开展敬老助残、结对帮扶、维权帮教、心理辅导、信息传递等义工服务；开展社区便民利民服务、文化娱乐、文明劝导、环保宣传、植绿护绿、法律援助、青少年成长服务等方面的工作；以摊位服务、上门服务的方式向居民提供义务维修、理发、心理咨询等便民利民服务，宣扬义工精神，扩大义工影响。

   （四）组织开展体育活动。根据各镇（街）、青年中心体育设施条件和农村青年团员的兴趣爱好，组织开展贴近生活、贴近青年、参与性强并具有本地区特色的体育活动。一是组织开展体育竞技比赛。依托当地现有的体育设施条件，组织青年开展篮球、排球、羽毛球、乒乓球、台球等各项体育竞技赛事。二是组织开展趣味运动会。以欢乐休闲为主调，以本地区生活生产为题材，组织青年举办别开生面的趣味运动会，如提水比赛、运粮比赛、拔河比赛、棋牌比赛、跳绳比赛、寻标比赛等。

（五）组织开展文艺活动。以本地文化特色为主线，发动和组织农村青年开展富有特色的文化活动。一是组织开展才艺PK赛。利用城乡青年中心、文化广场、文化中心等场所，以才艺表演的方式展示各地青年的风采。二是组织开展缤纷游园会。以有奖游戏、灯谜、歌舞、脑筋急转弯、美食小吃等为内容，组织青年开展丰富多彩的游园活动，营造良好的节日氛围。三是组织开展文艺下乡活动。组织文艺队伍以“庆祝建团90周年”为主题，开展送文艺下乡活动；组织“信息直通车”信息员通过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平台，为农村青年团员和群众点播能展现共青团光辉形象的经典电影，带去一场文化大餐。

 （六） 组织开展“五·四”网络青年节活动。各市（区）团委要把网络作为“庆祝建团90周年”的主要活动平台，以网页、微博、微访谈、短视频、QQ等新媒体为载体，举办共青团网络史迹展、青年才俊与网友面对面、青年典型微访谈等青少年喜闻乐见的网络活动，运用新潮、时尚、多元、开放、便捷的方式吸引青年参与。
（七）组织开展“青春绿万村”农村青年植树护绿活动 。以“青春绿万村”为主题，以公益环保类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组织为依托，组织动员广大农村团员青年在门前屋后、沿山、沿江、沿河、沿路种植建团90周年纪念树、纪念林，引导农村青年治理村容村貌、美化环境。 
（八）组织开展学习交流活动。一是组织开展党史学习交流会，组织农村青年交流阅读党史书籍、观看党史题材影视片等；二是组织开展“读书周”活动。以城乡青年中心、镇（街）综合文化站和村委会（社区）文化室为主要阵地组织农村青年开展“纪念建团90周年读书周”活动。三是组织开展农村青年就业创业经验交流会。通过青年茶话会、联谊晚会、友谊村委会（社区）结对游等形式，组织农村年开展就业创业经验交流活动，共同探讨创业致富的新路子、好路子。

     四、活动要求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加强落实。各市（区）团委要集中力量，抓好落实，充分发挥镇（街）团组织、城乡青年中心、青年社会组织和“农村信息直通车”阵地作用，开展广大青少年喜爱认同的活动。
   （二）突出重点，加强指导。各市（区）团委要结合“活力在基层”主题活动，因地制宜，做好活动的组织、指导工作；并在“五·四”当天，开展青年欢乐节主会场活动，各项活动要冠名“城乡青年中心杯”，团市委将下拨一定的活动经费，支持各市（区）主会场活动。
（三）精心组织，切实保障。各级团组织、城乡青年中心要积极整合资源，组织开展各类贴近青年的活动项目，在经费、场地、人员等方面支持青年社会组织发展。
团市委将对积极开展活动的青年中心和青年社会组织，提供一定的支持资金。
   （四）加强宣传，突出成效。各市（区）团委要积极与互联网、报刊、电视、广播等媒体沟通、合作，加强对“纪念建团90周年系列活动”和“五·四”青年欢乐节的舆论宣传；在举办各类活动时，要亮团旗、挂横幅（内容见附件1）、贴标语，营造节日气氛，充分展现当代农村青年关心社会、积极健康参与社会活动的精神面貌。
    五、资金扶持
为推动活动的顺利开展，团市委将以项目申报的形式对积极开展活动的镇（街）青年中心和青年社会组织予以资金扶持。请各市（区）团委于活动结束后，及时收集各镇（街）开展活动的总结、简讯、图片、视频等资料，并填写好《2012年江门市城乡“五·四”青年欢乐节项目汇总表》（见附件2），并于5月10日前报团市委组织部。我委将对各单位上报的资料进行审核，审核合格后划拨扶持资金。本次活动还设立优秀组织奖，对积极指导基层团组织、青年社会组织开展活动的市（区）团委给予一定的资金奖励。
（联系人：邓从得，联系电话：3273557，邮箱：jmtw333@126.com）

    
附件：1. 2012年江门市城乡“五•四”青年欢乐节宣传横幅标语
      2. 2012年江门市城乡“五•四”青年欢乐节项目汇总表

 共青团江门市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1年4月16日

附件1：

2012年江门市城乡“五•四”青年欢乐节宣传横幅标语
1、高举“五四”火炬，共建幸福侨乡！

2、高举团旗跟党走，创新创业作贡献！
3、纪念建团九十周年，展青年中心新风采！
4、热烈祝贺2012年“青年中心杯”***活动取得圆满成功！

5、热烈庆祝共青团九十华诞，青春共建社会主义新农村！

6、联系青年，服务青年，引导青年，促青年成长成才！
7、传民族精神，扬青春风采！

8、青年兴则国家兴，青年强则国家强！
附件2：

2012年江门市城乡“五•四”青年欢乐节项目汇总表
市（区）：

	镇（街）
	开展时间
	开展地点
	活动内容
	备  注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注：作为主会场的镇（街）请在备注栏填上“主会场”，一个市（区）必须设定一个主会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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